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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书第二版以基本建成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指引，对各主体法律及其配套规定的立改废情况予
以全面体现，完整梳理集中清理后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司法解释，不但反映法律体系的基本形
成，也是精心打造的确保法律统一与准确适用的最佳文本。
同时，第二版还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对法律做了更为实用的解答，并根据读
者的要求在“应用”部分增力口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裁判要旨，使第二版内容更加充实和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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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适用导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促进就业
第三章　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
第四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第五章　工资
第六章　劳动安全卫生
第七章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第八章　职业培训
第九章　社会保险和福利
第十章　劳动争议
第十一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　附则
配套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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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
对工资的支付，本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不得以实物形式支付，任何非货币的工资支
付方式都是违法的。
第二，工资应当按月支付。
无论是实行小时工资、日工资、月工资等计时工资形式，还是实行计件工资形式，用人单位至少每月
都要向劳动者支付一次工资。
对实行年薪制的，则应当每月按一定比例预付。
任何单位不得采取年终一次性支付的办法；也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除非是发生了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用人单位不能在每个月的固定日期支付劳动者
的工资，即属无故拖欠工资。
第三，工资应当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者工作地点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由劳动者本人直接领取。
当劳动者本人不能领取工资时，可以由劳动者授权亲属代为领取。
除了对于工资支付形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以外，劳动法还明令禁止用人单位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
其中，这里的“克扣”是指用人单位对履行了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和责任、保质保量完成生产工作任
务的劳动者，不足额支付其工资。
所谓“无故拖欠工资”，是指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的付薪时间不支付劳动者工资。
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8、9条的规定，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逾期
支付，即属无故拖欠工资。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
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对完成一次性临时
劳动或者某项具体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按有关协议或合同约定在其完成任务后即支付工资。
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的工
资。
当然，有些国有企业在经营机制转换过程中暂时遇到困难，有些企业经营状况遇到严重困难或者濒临
破产，用人单位遇到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确实无力按月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不
属于无故拖欠。
但是，经营状况一经改善，具备了补发工资的条件，应当将立即足额补发劳动者工资，否则也构成无
故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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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注解与配套(第2版)》：专业导引围绕主体法律文件对相关领域作提纲挈领的
说明，重点提示立法动态及适用重点、难点。
权威注解由法律专家对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义。
实务应用根据司法实践提炼疑难问题，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配套规定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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